國立臺灣大學博士班研究生申請教育部經費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相關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第2271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二日第233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第242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本校為妥善應用教育部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鼓勵博士生於會議中發表論文，加速對於專業新知、技術發展及新研究方法之瞭解，提昇本校學術之國際地位與促進國際文教交流，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2、  教育部補助總經費分配方式

（一）補助經費之20%依前三年度各學院學生受補助金額佔總補助經費平均百分比分配予各學院學生申請。

（二）補助經費之60%依各學院博士生人數佔全校博士生人數百分比分配予各學院學生申請。

（三）補助經費之20%由教務處控管，以補助經費不足學院之學生。

3、 補助項目

申請補助項目得包括下列項目之全部或部分：

（一）機票費。 

（二）生活費。
（三）註冊費。
四、 申請期限 

     申請人應於國際會議舉行日六週前，將申請表件送達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逾期不予受理。

5、 審核單位

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彙轉學生申請表件至學生所屬學院，各學院於收受申請資料後，應委請相關領域學者或專家二人，於十五日內就申請者擬參加國際會議之性質、及其在學術上之國際知名度、重要性及申請者之研究潛力、其所提論文之原創性、重要性、在該領域的貢獻及研究成果完成評審後，由學院在所獲配經費之範圍內，依本要點「核定補助原則」核予補助項目，並將全案送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函知申請人。

學生申請補助案經評審達於補助標準，而學院已無或未獲配經費者，得由學院就學生參與是項會議之重要性加以敘明，簽經教務長核定後，由教務處控管經費補助。
六、核定補助原則
各學院應參酌評審委員評審結果、所餘經費，並依下列規定核定是否予以補助及補助項目與各項目之額度：

（一）每一論文不論是否合著，皆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

（二）如若申請參加同一會議之學生超過一人時，得酌予限定補助人數，一般性之會議，以不超過三人為原則，大型國際會議得視會議之性質、規模及重要性，酌予增加。

（三）同一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以獲補助一次為原則。

（四）申請者不得以同案重複獲得補助，如經查出，則予以退件。於結案後如有不足，得向其他單位或私人團體申請者，不在此限。

（五）凡申請赴大陸地區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該國際會議應為國際組織主辦，大陸地區協辦者，始予受理。

（六）對重度殘障，因行動不便須靠輪椅代步出席會議者，得酌予補助一名隨行看護人員旅費，其旅費之申請及報銷與申請者併案辦理。
七、獲本校核准補助者，如有變更行程或取消行程時，應事先呈報各學院並副知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
八、經費使用方式及期限
 (一) 各學院每一年度各季剩餘之經費可留待次季使用，惟為使本校所獲補助經費每年執行率能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各學院每年前三季核定補助款未使用經費累積超過該三季獲配總經費百分之二十者，其超過部份由教務處轉予經費不足學院使用。

 (二) 前一年度經費不得流用於次年度。

九、經費報銷期限
    學生應於會議舉行完畢後一個月內，依本校報帳程序送請各學院簽章後送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轉請會計室核發。

十、本作業要點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作業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